
 

「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第 67點修訂公告 

 

遵循主管機關修正「人身保險商品審查應注意事項」第 67點，本公司自 107年

4月 9日(含)起修訂相關險種契約條款，並因應說明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1. 依 107年 4月 9日金管保壽字第 10704540701號令及 107年 4月 10日金管保

壽字第 10704540730號函辦理。 

2. 依據前揭函令規定，自 107年 4月 9日(含)起新銷售之之重大疾病及癌症保

險，於辦理復效時不得再約定有等待期間。 

惟 107年 4月 9日(不含)前已簽訂之一年期保證續保重大疾病及癌症保險，

基於契約安定及不溯及既往原則，其辦理復效時等待期間之約定，仍依契約

簽訂當時之保單條款規定辦理。 

 

本次修訂適用之重大疾病及癌症保險商品名稱如下： 

重大疾病保險 癌症保險 

宏泰人壽新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終身

保險(不分紅保單) (NCI) 

宏泰人壽全心關懷防癌終身健康保險

附約 (FCP) 

宏泰人壽新重大疾病及特定傷病終身

健康保險附約 (NDP) 

宏泰人壽真健康一年期癌症健康保險

附約 (FCA) 

宏泰人壽重大疾病終身健康保險附約

(乙型) (DDR) 

宏泰人壽好健康一年期癌症醫療健康

保險附約 (FCB) 

宏泰人壽團體重大疾病提前給付健康

保險批註條款(甲型) (GDDR) 

 

 


